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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署《预付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内蒙古维多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多利集团”、“甲方”）

系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控股 70%的子公司，

维多利集团拟分别与关联方通辽市维多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维多利

商贸”）、内蒙古维乐惠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乐惠超市”）、呼和浩特市康

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迈商业”）、内蒙古新维利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维利商业”）、赤峰维乐惠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维乐惠”）

和乌兰浩特市维多利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浩特维多利超市”）共计六

家公司（以下合称“乙方”）签署《预付卡合作协议》，由维多利集团单方或维多

利集团与关联方各自向消费者发行预付卡，预付卡客户可以选择在维多利集团或

上述关联方门店消费产品(或服务)，双方定期结算预付卡客户通过 POS 机刷卡结

算购买的交易款项。预计合计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4100万元人民币。明细如下： 

 

商业预付卡通用单位 

序号 公司全称 使用类型 合作期限 

1 通辽市维多利商贸有限公司 双方互通 2019.1.1-2019.12.31 

2 内蒙古维乐惠超市有限公司 
单方（维多利集团发行预付卡在

对方门店使用） 
2019.1.1-2019.12.31 

3 呼和浩特市康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双方互通 2019.4.1-2019.12.31 

4 内蒙古新维利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方（维多利集团发行预付卡在

对方门店使用） 
2019.1.1-2019.12.31 

5 赤峰维乐惠超市有限公司 单方（维多利集团发行预付卡在 2019.1.1-2019.12.31 



对方门店使用） 

6 乌兰浩特市维多利超市有限公司 
单方（维多利集团发行预付卡在

对方门店使用） 
2019.9.1-2019.12.31 

邹招斌先生为维多利集团的少数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维多利集团共计

19.7%股权，本次交易的对手方通辽维多利商贸、维乐惠超市、康迈商业、新维

利商业、赤峰维乐惠及乌兰浩特维多利超市均直接或间接为邹招斌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控股的公司所控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合作事项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

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为 49,730万元（不含本次,不含前次借款利息）。包括（1）本公司向关联

自然人邹招斌先生提供人民币 4亿元的借款额度, 借款期限为 12个月, 借款年

利率为 10.5%，到期前 15天通知可展期一年。2017年 12月 28日，本公司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并于 2018年 1月 2日向邹招斌先生

实际发放了贷款。2019 年 1月 1日，本公司根据邹招斌先生申请及借款协议，

将上述借款展期一年，借款年利率及借款增信措施不变。（2）2019年 1月 24日，

经本公司董事长决定，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维多利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与关联自然人邹招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控制的呼和浩特市康迈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预付卡合作协议》，合同试行期为三个月，合计交易总金额不

超过 2600 万元人民币。（3）2019年 3月 15日，本公司因租赁关联方房产，预

计与同一关联人在 2019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30万元，该事项已

经本公司董事长决定同意。（4）2019年 8月 22 日，因原合同期限届满，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与<委托经营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向续租房产及继续受托经营管理商铺，预计租金与受托经营管

理回报费用总金额不超过 7,000万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于本次交易总金额

大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5%，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9年 9月 26 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预付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通辽市维多利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永清办事处五委通辽胶建商贸

购物中心 516房间 

法定代表人：张文娟 

注册资本：壹仟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农副产品、保健食品、乳制品、

日用杂品、洗涤用品、计划生育用品、图书音像制品、化妆

品、纸制品、塑料制品、百货、服装、针纺织品、鞋帽、钟

表、眼镜、黄金饰品、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文化体育用

品、乐器、家用电器、箱包、皮具、计算机、通讯产品、办

公用品；摄影服务、扩印服务；柜台、场地的租赁；广告设

计、制作、发布；商场管理；停车场管理。 

股权结构： 

（1）通辽市维多利商贸有限公司 

股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内蒙古维多利实业有限公司 98%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 

张文娟 2% 无关联关系 

（2）内蒙古维多利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邹招贤 60%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一致行动人 

邹招斌 30%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 

俞光华 10% 本公司高管 

关联关系：通辽市维多利商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维多利集团的少

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通辽市维多利商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合作事

项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易。 

通辽市维多利商贸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2.64 3251.85 

资产净额 262.64 3250.90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1月 1日-2019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1196.74 

净利润 0 -605.42 

 

（二）内蒙古维乐惠超市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海亮广场负一层时

尚摩尔地下街 L-027号 

法定代表人：陈哲方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包装食

品（含乳制品及婴幼儿乳制品）（待经营许可证核发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音像制品、图书的销售（以上经营项目凭许可

证经营）；日用杂货、洗涤用品、化妆品、纸制品、塑料制品、



针织织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钟表眼镜、五金家电、服

装鞋帽、计生用品、文化用品的销售；（可在互联网销售）农

副产品收购；场地摊位的租赁；销售促销服务、广告宣传服

务。 

股权结构：内蒙古维乐惠超市有限公司 

股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陈哲方 95%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一致行动人 

邹金文 5% 无关联关系 

内蒙古维乐惠超市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85.90 5354.06 

资产净额 408.18 655.74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月 1日-2019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85.88 10,251.08 

净利润 286.83 247.52 

 

（三）呼和浩特市康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路与丰州路交汇处五

层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王鹏 

注册资本：壹仟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商场管理；停车场经营；

百货、服装（不含警用制式服装）、针纺织品、鞋帽、钟表、

眼睛、黄金饰品、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文化

体育用品（不含弩）、乐器、家用电器、箱包、皮具、计算机、



通讯用品（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办公用品

的销售；婚纱摄影；彩扩；自有柜台、自有场地租赁；广告

业；企业管理服务（不含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等需经审

批的项目）；市场调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1）呼和浩特市康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内蒙古维多利实业有限公司 98%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控制的企业 

王鹏 2% 无关联关系 

（2）内蒙古维多利实业有限公司 

股   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邹招贤 60%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一致行动人 

邹招斌 30%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 

俞光华 10% 本公司高管 

关联关系：康迈商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维多利集团的少数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间接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康迈商业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合作事项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易。 

康迈商业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91.00 6,272.00 

资产净额 500.00 1,039.00 



2018 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月 1日-2019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118.80 

净利润 0 39.36 

 

（四）内蒙古新维利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办事处哈达街中段维多利

购物广场 1-1-01071 

法定代表人：邹招斌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百货、服装、纺织品、针织品、鞋帽、钟表、眼镜、黄金饰

品、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文化体育用品、乐器、家用电

器、箱包、皮具、计算机、通讯产品、办公用品销售；婚纱

摄影、彩扩；柜台、场地的租赁；休闲健身活动；电影放映；

游乐园；歌舞厅娱乐活动；电子游戏厅娱乐活动；餐饮服务；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商场管理、停车场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开展） 

股权结构：内蒙古新维利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邹招斌 80%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 

邹启文 20%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一致行动人 

内蒙古新维利商业股份有限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80.60 8,518.59 

资产净额 1,498.58 1,515.78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月 1日-2019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5.60 315.21 

净利润 498.58 17.47 

 

（五）赤峰维乐慧超市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办事处哈达街中段路南印

象红山城市广场-1-B1-101 号。 

法定代表人：邹招义 

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食品、保健品、乳制品、

图书音像制品、日用杂品、洗涤用品、化妆品、纸制品、塑

料制品、针纺织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钟表眼镜、五金

交电、服装鞋帽、计生用品（不含许可项目）、文化用品、乐

器、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家用电器、通讯产品、计算机

销售；场地摊位租赁；烟零售；食品加工；农副产品收购销

售；企业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室内娱乐活 4 动；茶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赤峰维乐慧超市有限公司 

股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邹招义 70%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一致行动人      

王新忠 30% 无关联关系 

赤峰维乐慧超市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9.13 1,424.55 

资产净额 261.34 29.77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月 1日-2019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28.83 2,239.12 

净利润 61.38 -231.44 

 

（六）乌兰浩特市维多利超市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盟万达广场负一层和负二层 B1

–A–B2 

法定代表人：罗进者 

注册资本：2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食品加工，农副产品收购一般经营项目：预

包装食品兼散包装食品（含乳制品及婴幼儿乳制品）（待经营

许可证核发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音像制品、图书的销售（以

上经营项目凭许可证经营）；日用杂货、洗涤用品、化妆品、

纸制品、塑料制品、针织织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钟表

眼镜、五金家电、服装鞋帽、计生用品、文化用品的销售；

（可在互联网销售）农副产品收购；场地摊位的租赁；销售

促销服务、广告宣传服务。 

股权结构： 

（1）乌兰浩特市维多利超市有限公司 

股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赤峰维乐慧超市有限公司 100% 
维多利少数股东一致行动人控制

的企业 

 

（2）赤峰维乐慧超市有限公司 

股东 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关系 

邹招义 70% 维多利集团少数股东一致行动人      

王新忠 30% 无关联关系 



因乌兰浩特维多利超市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无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其控股股

东赤峰维乐慧超市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9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9.13 1,424.55 

资产净额 261.34 29.77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1月 1日-2019 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28.83 2,239.12 

净利润 61.38 -231.44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甲乙方各自向消费者发行预付卡，并在甲方和乙方各门店向预付卡客户销

售产品(或服务)，预付卡客户通过 POS 机刷卡结算购买甲乙双方产品(或服务)

的交易款项。（适用双向互通）或 

甲方向消费者发行预付卡，并在乙方门店向预付卡客户销售产品(或服务)，

预付卡客户通过 POS 机刷卡结算购买甲方产品(或服务)的交易款项。 乙方不单

独向消费者发行预付卡。（适用单向即维多利集团发行预付卡在对方门店使用） 

2、双方按预付卡客户在各签约门店刷卡消费的金额定期结算刷卡交易款项，

具体结算方法以本协议之“结算条款”为准。 

3、甲方对待持有乙方预付卡的客户应与对待持有甲方预付卡的客户一样，并

享受甲方积分及价格优惠。 

4、乙方对待持有甲方购物卡的客户应与对待持有乙方预付卡的客户一致，并

享受乙方积分及价格优惠。 

（二）甲乙方销售给预付卡客户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与交付 



1、甲方销售给预付卡客户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甲方自主确定，乙方不

承担与该价格相关的责任和风险。 

2、乙方销售给预付卡客户的产品的价格由乙方自主确定，甲方不承担与该

价格相关的责任和风险。  

3、甲方销售给预付卡客户的各种产品(或服务) 应明码标价，预付卡客户至

少可以和甲方其他客户一样正常享有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优惠。乙方销售给预付

卡客户的产品也应明码标价，与其他客户享用同等价格优惠。 

4、预付卡客户在各签约门店购买任何产品(或服务)，由各门店负责直接向

预付卡客户交付该等产品(或服务)。 

（三）结算条款 

1、双方约定预付卡结算的日切时点为每月最后一日的 24:00:00，双方均以

此时点的交易截止数据作为一个完整的交易进行交易数据清算。  

2、双方约定每月对账结算，即：双方按每一个完整的自然月作为一个独立

的结算期间进行报表对账及款项清算。  

3、每月 3号（如适逢节假日，则顺延至最近的一个工作日）前甲、乙方应

向提供上月刷卡交易款项、对账报表。  

4、每月 7号前双方按收支两条线相互结算往来款，相互结算。 

5、本协议履行期限内，若甲方或乙方的预付卡客户在对方消费超过 1000

万元，而发卡方尚未向对方结算的，对方有权停止发卡方发行的预付卡在对方门

店使用。就未结算金额，发卡方应在壹个月内向对方结算完毕，否则，超期未结

算的，发卡方应每天按未结算金额的千分之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结清欠款。 

（四）违约责任 

1、双方应按协议“结算条款”之规定及时向对方清算、支付各种结算款项，

在对方完全遵守协议的前提下，若因违约方延迟付款，守约方有权每日按未付款

部分的千分之一向对方收取违约金。  

2、在履行协议期间，任何一方存在违约给对方或与对方相关的第三方(如预

付卡客户)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与上述关联方的合作，有利于公司整合市场渠道资源、增量消费客户



群，助力公司销售业绩的增长，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与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2019年9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预付卡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俞光华先生回避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

求。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发表的独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曾志刚、廖南钢、田跃事前审查，认为，本次交易有

利于公司整合市场渠道资源、增量消费客户群，提升公司的业务收入水平和盈利

能力，公司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均将得到进一步增强，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同意将本次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交易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整合市场渠道资源、增量消费客户群，提升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助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定价方式公允，符合市场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诚

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

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对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表决同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